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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子公司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简称

“维科电池”)为原告。 

 涉案的金额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法院判决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

司(简称“金铭”)向原告维科电池支付货款 80,654,934.8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被告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简称“金立”）和刘立荣对金铭的债务承担

部分和全部的连带清偿责任。2018 年末公司对金立系公司（即：东莞市金铭电

子有限公司、东莞金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的应收账款为 145,245,971.04 元，

扣除抵押物后，已计提减值准备 60,410,432.38 元，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 

公司子公司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向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

院递交了起诉状，起诉交易对方拖欠货款，诉请交易对方支付相关应收款项及相

应利息、费用等，并诉请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告编号：2018-002）。因

管辖权异议等诉讼程序性事宜，案件从宁波北仑区人民法院移交至东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后由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未正式开庭，因金立案进入破产程序而

中止。公司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2019 年 9 月 4 日由广东省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近日维科电池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1 9民初

88 号，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机构：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原告：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三）被告 1：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被告 2：深圳市金立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被告 3：刘立荣。 

（四）破产管理人：深圳市中天正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

有限公司。 

（五）案件事实和理由：  

原告维科电池向广东省第二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金铭立即

支付原告维科电池货款 48,766,228.8 元，并按年利率 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货

款全部清偿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金立、深圳市金立科技有限公司、刘立荣

对上述第 1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事实与理

由：金铭长期向维科电池采购手机电池，双方订有框架性的《采购协议》，金立

系金铭公司的控股股东。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金铭直接向维科电池采购的

未付货款金额为 35,986,228.8 元，已扣除未兑现支票金额 12,780,000 元，上述

金额共计 48,766,228.8 元。2018 年 1 月 8 日，金立、刘立荣出具《担保函》一

份，承诺对金铭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金铭、金立、深圳市金立科技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均系刘立荣，深圳市金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名

董事在金立公司担任董事，金铭与金立、深圳市金立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交

叉重合，体现为：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在股权结构上

存在交叉持股、控股，另在财务人员及财务管理上亦存在混同情况。各公司之间

表征人格高度混同，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对公司的债务应承担连带

责任。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原告维科电

池在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变更了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金铭立即支付原告维科电池货款 80,654,934.80 元，并按年利率 6%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全部清偿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金立、深圳市金立

科技有限公司、刘立荣对上述第 1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

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起诉后，金铭欠款金额发生变化。根据原告维科电池

与被告金铭 2018 年 1 月 30 日的对账单显示，被告金铭尚欠原告维科电池货款

25,874,934.80 元；被告金铭曾向原告维科电池提供三张远期转账支票用于支付

货款，票面金额分别为 25,000,000 元、17,000,000 元、12,780,000 元，共计

54,780,000 元，已预先在对账单中扣除。其中金额为 17,000,000 元的远期支票

在 2017 年 11 月对账单中预先扣除，金额为 12,780,000 元的远期支票在 2017



年 12 月对账单中扣除，金额为 25,000,000 元的远期支票在 2018 年 1 月对账单

中调整扣除（包括 2017 年 6 月份期初金额少数 14,840,027.1 元，2018 年 1 月

份期初扣减 10,021,822.35 元，共计 24,961,849.45 元），现因到期均未兑付，

故应在 2018 年 1 月份对账单基础上加上 54,780,000 元。综上可知，被告金铭尚

欠原告维科电池货款共计 80,654,934.80 元。 

（五）对方的答辩： 

被告金铭辩称：双方在采购协议中并未对利息进行任何约定，且本案的基础

合同为买卖合同，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民间借贷标准支付利息没有事实或合同依据。 

被告金立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原告提出的

《担保函》及《担保确认书》仅有公司公章、并未附带任何决议，原告未尽到基

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且《担保函》是对未来债权的担保，在主债权尚未特定，担

保关系不成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担保确认书》成立，金立也只是对《担

保确认书》中货款本金部分承担担保责任，不包含利息等其他费用。原告不应擅

自扩大担保范围。金立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不得对债权人进行个别清偿，因此

原告应当变更诉讼请求，由给付之诉变更为确认之诉，若原告不同意变更，请求

法院驳回其诉请。 

被告刘立荣经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

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80,654,934.80 元； 

二、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货款 80,654,934.80 元为本金，

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

算，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被告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一项债务及第二项判项中的部分逾期付款利息（按照货款 80,654,934.80 元为本

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

准计算，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起计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刘立荣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445,074.67 元、财产保全费 1,020 元（均已由宁波维科电池有

限公司预交），由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刘

立荣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2018 年末公司对金立系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145,245,971.04 元，扣除抵押物

后，已计提减值准备 60,410,432.38 元，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

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